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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擅自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的重要地理信息数

据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五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编制、

出版、展示、登载、更新的地图或者互联

网地图服务不符合国家有关地图管理规

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测绘

成果质量不合格的，责令测绘单位补测

或者重测；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降低测绘资质等级或者吊销测绘

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

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毁、擅自移动永久性测量标志或者正在使

用中的临时性测量标志；

(二)侵占永久性测量标志用地；

(三) 在永久性测量标志安全控制范围内从事危

害测量标志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活动；

(四) 擅自拆迁永久性测量标志或者使永久性测

量标志失去使用效能，或者拒绝支付迁建费用；

(五)违反操作规程使用永久性测量标志，造成永

久性测量标志毁损。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地理信息生产、保

管、利用单位未对属于国家秘密的地理信息的获取、

持有、提供、利用情况进行登记、长期保存的，给予警

告，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泄露

国家秘密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降低测绘资质等级

或者吊销测绘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违反本法规定，获取、持有、提供、利用属于国家

秘密的地理信息的，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 本法规定的降低测绘资质等级、

暂扣测绘资质证书、吊销测绘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

由颁发测绘资质证书的部门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决定。

本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由

公安机关依法决定并执行。

第十章 附 则

第六十七条 军事测绘管理办法由中央军事委

员会根据本法规定。

第六十八条 本法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绛县自然资源局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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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六十九条 擅自设立宗教活动

场所的，宗教活动场所已被撤销登记

或者吊销登记证书仍然进行宗教活

动的，或者擅自设立宗教院校的，由

宗教事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予以取

缔，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没收违

法所得和非法财物，违法所得无法确

定的，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房屋、构筑物的，由规划、建设等部门

依法处理；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

教活动场所、非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

组织、举行宗教活动，接受宗教性捐

赠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公安、民

政、建设、教育、文化、旅游、文物等有

关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

非法财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

物，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

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

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条 擅自组织公民出境参

加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朝觐等活

动的，或者擅自开展宗教教育培训

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

令停止活动，可以并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学校及其他

教育机构传教、举行宗教活动、成立

宗教组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由

其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

构提供统计所需的行政记录资料和国民

经济核算所需的财务资料、财政资料及

其他资料, 并按照统计调查制度的规定

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报送其组

织实施统计调查取得的有关资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

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有

关统计资料。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定期公布统

计资料。

国家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数据为准。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统计调查取得的统计资料, 由本

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布。

第二十五条 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

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

份的资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

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统计调查取得的统

计资料,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应当及时

公开,供社会公众查询。

第四章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第二十七条 国务院设立国家统计

局,依法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国的统计工作。

国家统计局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的

派出调查机构, 承担国家统计局布置的

统计调查等任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独立

的统计机构,乡、镇人民政府设置统计工

作岗位,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统计人员,依

法管理、开展统计工作,实施统计调查。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根据统计任务的需要设立统计

机构,或者在有关机构中设置统计人员,

并指定统计负责人,依法组织、管理本部

门职责范围内的统计工作, 实施统计调

查, 在统计业务上受本级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的指导。

第二十九条 统计机构、统计人员

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如实搜集、报送统计

资料,不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以

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

真实的统计资料, 不得有其他违反本法

规定的行为。

统计人员应当坚持实事求是, 恪守

职业道德,对其负责搜集、审核、录入的

统计资料与统计调查对象报送的统计

资料的一致性负责。

绛县统计局 宣

疫情倒逼城市数字化“智”理加码快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数字化“智”

理成为中国各地防控疫情、恢复经济的硬

核力量。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浙江、安

徽、湖北、江苏等 20 多个省区市搭建各类

“数字防疫系统”，实现科技战“疫”、精准

防控。

最近，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总经理吴曼青牵头开发的自查是

否为密切接触者的“小护士”成了“网红”

软件，软件集合多部门权威数据，让民众

对安全防护心中有数。小小“健康码”在疫

情防控、安全推进复工复产方面也派上大

用场，替代传统证明方式，成为助力亿万

人员安全流动的关键环节。

在以 5G、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新技术成为战“疫”“尖兵”的同时，疫情也

倒逼中国社会治理完善，按下城市“智”理

快进键。疫情提速互联网 + 政务服务，激

活了互联网 + 公共服务，以数据驱动城市

治理能力提升。

4 月 8 日武汉解封当日，湖北政务服

务线上平台“鄂汇办”流量火爆。大量市民

集中上线预约登记结婚，访问量较节前暴

增 300%。北京新开通“中小微企业占道费

减免”等多项网上办理事项。安徽加快让

“皖事通”App 办事平台实现“皖”事如意，

线上办事率提至 95.7%。山东数千项疫情

防控数据资源无条件开放。

随着疫情下中国社会的数字化进程

加速，在线办公、远程医疗、线上购物等消

费需求激增，传统制造业企业纷纷加快工

业互联网建设，数字经济被进一步激活，

给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中国工业和信息化

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司长谢少锋表示，疫情

期间，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众多行

业涌现出了新模式、新业态和新成果。未

来，中国工信部将加大数字新基建的建设

力度，充分发挥 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

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头雁效应。根据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数据，2019 年中国

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增加值规模为 2.13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2.2%。工业互联网

将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中增长最为活跃的

领域之一。

同时，疫情期间，中国工信部就数字

化赋能出台多项举措，提出加快 5G 等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拓展融合创新应

用、加快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推广普及、

加快壮大创新发展动能、加快完善产业生

态布局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

绛县信息中心 宣

山西省清真食品监督管理条例
第一条 为尊重回族等少数民

族的清真饮食习惯，规范清真食品生

产经营活动，促进清真食品行业发

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

政区域内清真食品的生产经营及其

监督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清真食品，

是指按照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东乡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

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等

少数民族（以下简称具有清真饮食习

惯的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生产、储

藏、运输和销售的食品。

第四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应

当尊重回族等少数民族的清真饮食

习惯。

各级人民政府都应当加强尊重

回族等少数民族清真饮食习惯的宣

传、教育。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

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清真食品的监督管理工作。

质量技术监督、工商、卫生、食品

药品监督、农业、商务、建设等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做好清真食品的监督管理工作。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